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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司法人工智能的全球贡献与未来挑战
杨 力

□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关于规范和加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意见》 提出了

安全合法、 公平公正、 辅助审判、 透明可信、 公序良俗五项基本原则， 内

涵与 《联合国指南》 高度契合且具有中国特色的深化， 其独特性在于将全

球共识与中国国情、 法治道路和司法实践相结合。

□ 随着大模型等技术的突破， 司法人工智能将面临两大挑战： 如何应对司法

人工智能对法官、 当事人诉讼角色和互动模式的结构性重塑？ 如何让司法

人工智能在最具人性特质的价值判断和社会效果实现自主平衡？

□ 面对以上挑战， 亟需构建以人为本、 可信可控的司法智能生态， 建设高水

平的全国一体化司法人工智能基础设施， 进一步健全司法人工智能的全生

命周期治理规则， 以司法为民为中心促进人工智能司法的普惠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成果同司法工作深

度融合”。 人工智能作为驱动这场深刻

变革的核心技术力量， 与我国司法工作

的融合早已超越了概念探讨， 进入规模

化应用的新阶段。 随着人工智能在全球

司法领域的渗透， 这也成为各国司法面

临的课题， 从 2022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

布《关于规范和加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

的意见》 （下称 《中国意见 》 ）， 到

202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行 《法院

与法庭人工智能使用指南》 （下称 《联

合国指南》）， 国内外纲领性文件的相继

出台， 为推动人工智能司法实现数字正

义提供了框架。

中国实践对全球司法人工

智能发展的引领贡献

中国司法人工智能的发展并非一蹴

而就， 而是伴随智慧法院建设的浪潮，

经历从事务处理辅助向审判主业渗透应

用， 再到规范体系建设的渐进过程。 无

论在人工智能的司法应用场景， 还是在

人工智能司法的规范化上， 中国实践的

前瞻性、 先进性和系统性都对全球司法

人工智能发展做出了引领贡献。

在应用广度深度上， 中国实践已形

成覆盖司法活动全流程、 多层次的智能

辅助体系。 《联合国指南》 从司法机关

和司法从业者角度， 列举文档检索、 翻

译转录、 判断预测、 纠纷解决等“感知

智能” 的工具辅助应用， 旨在为各国法

院提供广泛的参考选项。 《中国意见》

作为司法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文件， 表

明中国实践已进一步拓展到全流程辅助

办案（如智能证据审查与指引、 法律法

规和类案精准推送、 全案由裁判辅助分

析、 法律文书自动生成与校验）、 辅助

司法管理 （如案件偏离度预警、 终本案

件自动核查、 司法行为智能巡查、 廉洁

风险动态监测）、 服务社会治理 （如在

线调解咨询、 诉讼风险评估、 社会矛盾

预警、 辅助政府决策） 等“认知智能”

的全景式赋能。 可见， 中国实践不仅关

注人工智能的司法事务性辅助， 更强调

技术对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的全

方位重塑， 体现了中国将人工智能嵌入

“智慧司法” 建设的系统思维。

在规范建设上， 中国实践展现了对

人工智能司法的超前布局和整体规划优

势。 相较于 2025 年才推出的 《联合国

指南》，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早在 2022 年

就出台了系统性的司法政策文件。 在内

容上， 《联合国指南》 定位于倡议性、

指引性文件， 主要作用是提供发展框

架、 倡导最佳实践、 鼓励各国本土化，

其实施主要依靠成员国的自愿采纳、 国

际组织项目支持及推广培训。 而《中国

意见》 不仅设定 2030 年“建成具有规

则引领和应用示范效应的体系” 的清晰

时间表， 而且以司法数据中台、 智慧法

院大脑为核心， 部署基础设施建设， 尤

其强调在司法大模型、 可解释推理模型

等人工智能司法关键技术上推动实现突

破性创新， 为下一代司法人工智能的泛

在化应用奠定基础， 展现了将发展主动

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战略决心。 该意见

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约束力， 实施路径

体现了强大的系统推进能力与资源整合

特征。

中国司法人工智能发展的

核心理念与伦理原则

比较国内外两份纲领性文件， 不仅

彰显中国实践对全球司法人工智能发展

的引领， 更能揭示国际共识与中国特色

的交汇点， 为高水平推动全球司法人工

智能治理贡献关键性的“中国方案”。

《联合国指南》 确立了包括 15

项内容的通用原则体系， 核心理念可归

纳为以人权为中心（保护基本人权与尊

严）、 安全可靠 （安全性、 准确性、 可

靠性）、 透明负责 （可解释性、 可审计

性、 透明度、 问责制）、 人类主导 （人

类监督 、 辅助性定位 ） 以及包容治理

（多方参与、 公平无歧视）。 这套原则汲

取了全球 160 多个国家的经验， 反映了

国际社会对司法人工智能风险治理的普

遍关切， 其重要贡献是提供一个最大公

约数式的伦理底线框架。

《中国意见》 则提出了安全合法、

公平公正、 辅助审判、 透明可信、 公序

良俗五项基本原则， 内涵与《联合国指

南》 高度契合且具有中国特色的深化。

比如， 安全合法原则将“总体国家安全

观” 置于首位， 超越了数据合规与个人

信息保护的一般性要求， 明确将司法人

工智能应用与国家安全、 网络主权深度

绑定； 公平公正原则不仅强调技术无歧

视， 更具体指出要结合“司法为民”

“充分照顾困难群体、 特殊群体” 等，

赋予技术更深的社会治理内涵； 辅助审

判原则与“人类监督” 一脉相承， 但表

述更为清晰， “无论技术发展到何种水

平， 人工智能都不得代替法官裁判”；

透明可信原则除了对应可解释性、 可审

计性等， 同时强调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全过程”， 使技术可信赖的标

准与中国社会的价值评判体系相统一；

公序良俗原则是一项具有鲜明中国特色

的原则， 要求司法人工智能不得违背社

会公共利益、 公共道德和伦理， 并建立

了相应的风险管控与责任查究机制。

《中国意见》 与《联合国指南》 在

核心理念上高度一致， 反映了人工智能

时代司法文明发展的方向。 而《中国意

见》 的独特性在于将全球共识与中国国

情、 法治道路和司法实践相结合， 突出

表现为： 一是以高级别司法文件形式系

统、 鲜明地确立这些原则， 并设立司法

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等组织化、 常态化

机制推动原则落地， 为全球人工智能司

法治理树立了国家实践的典型； 二是构

建了人工智能司法从原则、 目标、 场

景、 建设到保障的闭环， 为全球提供了

大规模、 深层次智能应用的中国场景、

中国数据； 三是将技术治理深度融入国

家总体安全观和社会主流价值， 开创了

兼具技术理性、 政治智慧与社会责任的

高水平治理模式。

迈向以人为本、 可信可控

的人工智能司法新时代

全球司法人工智能发展规则仍在形

成之中， 确立并恪守清晰、 坚定的核心

理念和伦理原则， 乃是确保人工智能技

术发展行稳致远的“压舱石”。 随着

“十五五” 期间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建

设的全面推进， 以及大模型等技术的突

破， 人工智能必然更深刻融入我国司法

过程， 但也会面临两大挑战。

一个挑战是， 如何应对司法人工智

能对法官、 当事人诉讼角色和互动模式

的结构性重塑？ 当事人、 律师、 公诉人

越来越多利用人工智能提供证据分析、

案例检索、 预测模型、 策略模拟， 使起

诉更精准高效， 也会形成对弱势一方的

降维打击， 加剧诉辩结构性失衡的风

险， 还可能由于过度依赖人工智能， 造

成对虚构法条、 案例等生成结果的滥

用。 所以， 法院需要在确保自身人工智

能的中立性和权威性基础上， 更多提供

智能司法援助， 恢复诉讼权利平等， 让

数字正义成为普惠性的正义； 同时， 要

求当事人、 律师、 公诉人在提交的法律

文书、 论证意见中披露人工智能使用的

程度， 并由法院负责对人工智能的生成

结果进行真实性验证， 做到结果的可预

期、 可信赖。

另一挑战在于， 如何让司法人工智

能在最具人性特质的价值判断和社会效

果实现自主平衡？ 当前， 人工智能在很

大程度上仍是处理“确定性” 或“高概

率” 问题的得力助手， 对司法活动中大

量存在的“模糊性” “裁量性” 和“价

值判断” 问题作用依然有限。 特别是基

于深度学习的复杂模型， 其决策逻辑往

往难以解释， 这与司法活动要求的说理

透明、 裁决可信形成张力。 正是因此，

人工智能不可替代法官裁判被视为不可

逾越的红线， 需要强调任何司法判断必

须由法官在亲历审理和独立作出， 并在

技术上大力研发可解释人工智能， 在制

度上探索建立人工智能辅助司法活动的

记录、 说明和备案规则， 让算法黑箱在

司法阳光下变得透明， 让当事人和公众

理解并信任智能辅助的司法过程。

面对以上挑战， 亟需构建以人为

本、 可信可控的司法智能生态。 首先，

建设高水平的全国一体化司法人工智能

基础设施。 建立统一的司法数据词典、

数据采集清洗标准、 数据质量管理规

范， 解决当前数据定义模糊、 格式不一

问题。 基于此， 确立全国司法知识图谱

构建的核心地位， 将法律条文、 司法解

释、 司法判例、 司法规范性文件等通过

建模进行结构化表示， 形成机器可理

解、 可推理的法律知识底座， 建立知识

自动抽取、 冲突消解和版本迭代机制，

以及面向司法场景的大模型、 多模态的

司法信息理解、 可解释的司法推理算法

等领域推动关键技术攻关。

其次， 进一步健全司法人工智能的

全生命周期治理规则。 建立司法人工智

能产品与服务准入评估制度， 明确在司

法系统部署的人工智能必须通过性能测

试、 公平审计、 合规审查和安全验证；

推动算法影响评价与备案制度， 对审判

辅助功能的算法， 要求开发方提供可解

释性报告， 说明其训练数据、 核心逻

辑、 潜在偏差和解决方案， 并向监管机

构完成备案； 探索司法人工智能应用留

痕和说明规则， 要求司法人员对参考了

人工智能生成结论的情况作必要记载和

说明。

再次， 以司法为民为中心促进人工

智能司法的普惠包容。 消除数字鸿沟，

实现司法服务的无障碍触达， 推动人工

智能司法的的适老化和无障碍的司法智

能服务界面， 绝不让任何一位群众因技

术门槛而无法接近司法； 降低正义成

本， 建立全流程智能辅助体系， 在立案

前利用人工智能对案件进行风险画像和

结果预判， 引导当事人选择低成本的解

纷方式； 开发针对普通人的人工智能法

律助手， 指导当事人如何收集证据和进

行陈述， 降低对昂贵法律服务的依赖。

最后， 深化司法人工智能的国际对

话， 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在司法人工智

能的应用规模、 顶层设计、 规范先行等

维度上， 已经走在世界前列。 下一步应

当主动在联合国、 世界司法峰会等多边

平台， 分享中国在坚持人类监督、 保障

公平公正、 融入核心价值观等方面的实

践经验， 积极参与并引导全球人工智能

司法的伦理原则细化、 风险管理实操、

技术标准制定， 推动建立更加公平、 合

理、 有效的全球司法人工智能发展治理

新秩序， 为创造更高水平的数字正义贡

献中国力量。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特聘教授、 博士生导师、 智慧司法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 最高人民法院矛盾纠纷

源头治理研究基地主任， 国际亚太欧洲

法学院联盟联合创始人、 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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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领公告
2026 年 2 月 28 日， 崇明海警

局在长江口 1 号锚地巡逻时查获船

名“FURUNDA1” 的散货船， 船

上载有约 4890 吨煤炭。 经查， 该

船及所载货物所有人不详。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 第六十

二条之规定， 现对 FURUNDA1 船

及其所载煤炭登报公告认领。

请上诉船舶、 煤炭的所有人在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个月内， 持合

法有效证书及相关证明资料， 主动

与崇明海警局联系认领。

特此公告

联系人： 罗警官

联系地址： 上海市崇明区瀛陈

公路 518 号

联系电话： 021-59695110 

崇明海警局

2026年 3月 16日


